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架構 

一、中心簡介 

（一）中心沿革 

自 2013年 8月 1日起，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合併為臺北市立大學，為因應

改制後通識教育之教學與研究等需要，乃成立通識教育中心，屬本校一級行政單位。 

（二）中心組織 

現行通識教育之組織，分為通識教育委員會及通識教育中心兩個層級： 

1.通識教育委員會：置委員 13至 17人，校長、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及校內外教師與學者專家組成之。委員任期 1 年，期滿得續

聘之。 

2.通識教育中心：由中心主任、行政組員及專任教師組成。中心主任 1 人，下設行政企劃組、

課程教學組兩組辦事。現有專任教師 6人。 

（三）中心業務 

通識教育中心職掌業務如下： 

1.通識教育理念之研議與推展。 

2.通識課程規劃、科目開設之擬定。 

3.通識教育評鑑及教師評鑑業務之規劃與執行。 

4.通識教育學術交流與合作事項之推動。 

5.其他通識教育相關業務之研議與執行。 

（四）中心理念 

本校改制後，依據 103-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將「建構全人通識教育內涵，培養學生參

與社區服務之公民責任」（全人素養、宏觀公民）定為通識教育理念。 

 

二、教育目標 

（一）通識教育目標 

為實現通識教育理念，本中心依據校訓及校教育目標，擬定通識教育六大基本素養：公民涵

養、自然生態、藝術美學、資訊科技、健康樂群及人文反思，並透過通識系列活動與課程的

規劃，將理念之涵養化作實際作為，實踐學生全人教育之養成。 

  



（二）本中心教育理念與校教育目標之關聯圖 

          

 

 

 

 

 

 

 

 

 

 

 

 

 

 

 

 

 

 

 

三、課程規劃 

（一）本中心基本素養 

1.公民涵養：透過民主法治的學習，以理性、批判的態度，發揮公民力量，履行公民責任，參

與社會公共事務。 

2.自然生態：關心生活、生命與延續人文自然環境主題、全球發展變遷議題，由近而遠、由己

而身到大環境、由現在到將來，有系統地培育學生，使其尊重自然、愛護自然，與其共同永

續發展。 

3.藝術美學：能於日常生活中體驗美感、鑑賞藝術，進而運用基本的藝術技能表現自我的創作

理念。 

4.資訊科技：能因應世界變化的快速，學習及應用各種科技、資訊的能力，亦能分辨各種資訊

媒體的功能與限制，並有效藉由網路檢索資訊、評鑑資訊、運用資訊。 

5.健康樂群：培養基本健康體能及多元溝通技巧，訓練基本語文能力讓學生能夠有邏輯、有組

織、有條理地闡述見解；學會尊重自己與他人，發展同理心與包容性，並樂於與人溝通。 

6.人文反思：期使學生提升情意、邏輯思辯的能力，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剖析與探究問題，並運

用有效策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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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 

1.課程架構圖 

 

2.學分規畫表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

12
學
分) 

共
同
必
修 

國文 6 6 2 2 2 (2)     

英文 6 6 2 2 2 (2)     

體育 0 8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0 4 2 2       

(

16
學
分) 

分
類
選
修 

藝術與美感領域 至少 4學分 

人文與文化思考領域 至少 4學分 

公民素養與社會探索領域 至少 4學分 

自然、生命與科技領域 至少 4學分 

各學期詳細分類選修課開設內容請於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網頁查詢 

 

3.修課須知 

(1)本校學生須修畢通識教育課程 28學分，含共同必修科目 12學分：國文 6學分，英文 6學

分，以及分類選修科目 16學分。 

(2)本校學生須修習通識分類選修課程「藝術與美感領域」、「人文與文化思考領域」、「公民素



養與社會探索領域」及「自然、生命與科技領域」每一領域至少各 4學分。 

(3)為提升本校學生語文能力，增進就業競爭力，訂定國文、英文修習規定如下： 

A.國文語文能力：國文定為 6學分，大一國文 4學分為必修課程，本校於每年 6月辦理國

文會考，學生可選擇參加國文會考或逕行選讀國文(二)2學分，會考通過者，即視為已修

畢國文(二)2學分，未通過者，則須加修國文(二)2學分。 

（註：有關國文會考政策，目前正研議自 103 學年度起由學生自行至校外中文檢定機構考

證或由本校自行辦理檢方式以取代國文統一會考之可行性。） 

B.英文語文能力 

a.英語系學生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高級複試，其他各系學生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

高級複試者，視為已修畢英文 6學分。 

b.學生修畢英文(一)4學分後，若能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等證明（英語系為中高級複試，

其他各系為中級複試以上）者，視為已修畢英文(二)2學分。 

(4)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免修體育與軍訓課程： 

A.體育：具「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之資格、獲選本校甲組校隊

學生或持有 A級體育相關證照者。 

B.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依本校學生免修軍訓課程作業要點辦理。 

(5)體育學系、球類運動學系、陸上運動學系、水上運動學系、技擊運動學系、運動藝術學系、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體育與健康學系、舞蹈學系學生免修共同必修體育課程。 

(6)為拓展學生通識視野，本校訂有「通識教育護照」認證要點，學生可至通識教育中心領取

護照，參加活動。 

4.共同選修課程 

自 103學年度開始，本校開設「共同選修」課程，凡大學部學生不分年級均可修讀。共同選

修係指將不屬通識選分類選修核心能力性質之課程（諸如語言、專業或技藝學類），而學生

又有興趣選讀者，納為共同選修領域課程，學生修習「共同選修」課程至多 4學分，其學分

不列入本校現行 28通識課程畢業學分，而計入各系現有開放承認之系外選修畢業學分。 


